
主动公开 佛教人〔2017〕8号

加 急

佛山市教育局关于认真做好佛山市基础教育

系统名师工程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，市直属学校，直属事业单位：

为更好地贯彻落实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“强师工

程”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的意见》（粤府〔2012〕99号）

以及市委市政府《关于佛山市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》

(佛发〔2011〕1号)精神，进一步增强佛山教育核心竞争力，推

动教育现代化建设，为佛山教育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教育人才保

障，现就我市基础教育系统“名师工程”（以下称“名师工程”）

认定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荐名额

佛山市基础教育系统“名师工程”（2017-2020）认定名额：

名校长（园长）50名; 名教师 100名; 名班主任 150名。各区

教育局和市直属单位按照分配名额与推荐候选人数 1:1.5的比

例向市教育局推荐“名校长”、“名教师”、“名班主任”候选人。

请各区教育局和市直属单位严格按照《2017-2020年度佛山

佛 山 市 教 育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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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“名师工程”推荐名额分配表》(见附件 2)组织审评推荐工作

并报市教育局审评认定。

“名师工程”统筹推进学前教育名师工程建设，培养一批幼

儿园名园长、名教师和名班主任。请各区教育局务必在推荐名额

中确保学前教育合理比例进行推荐。

二、评选机构

成立我市基础教育系统“名师工程”审评认定工作领导小组。

组 长：商学兵

副组长：杨汉波、吕文华

成 员：梁南贻、张宇、刘文献、温东

三、推荐审评认定办法

依据《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印发佛山市基础教育系统名师工程

建设意见的通知》（佛教人〔2016〕46号，见附件 1）文件（以

下简称《审评认定办法》）进行推荐审核评审认定。采取个人申

报、单位考察推荐、市、区审评推荐（认定）小组审评推荐和市

教育局审批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认定。

（一）个人申报。学校（单位）根据各区教育行政部门下达

的推荐名额，组织符合条件的教师提出申请，按规定提交申报材

料。个人申报需填写《佛山市基础教育系统“名师工程”评审表》

（一式 2份，见附件 3），单位负责审核材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。

（二）学校（单位）审核推荐。学校（单位）成立评审推荐

委员会。由各学校（单位）评审推荐委员会对申报人进行集体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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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产生候选人预备人选。学校（单位）根据评审推荐委员会的推

荐意见，对候选人预备人选进行全面考核，广泛听取群众意见，

经学校（单位）集体研究讨论后确定推荐人员名单。各学校（单

位）推荐的候选人按隶属关系报送所属教育行政部门。申请人材

料应经学校（单位）严格审核加盖公章并单位负责人签名后，在

本校（单位）内公示不少于 7个工作日，无异议后报送上级主管

部门。

（三）区教育主管部门评审推荐。区级教育行政部门成立由

相关专家和行政部门相关负责人组成的审核评审推荐小组（一般

不少于 7人），对学校（单位）的推荐人选的申报材料进行集中

审核以及评审推荐，结合推荐名额，提出审核评审推荐意见，经

区教育行政部门复核后，确定推荐认定候选人。

审核评审推荐小组在审核材料及评审推荐过程中，应严格审

核申请人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，充分征求同行专家和一线

教师的意见，评议申请人的专业素质和能力水平，将师德品质高

尚、育人效果显著、教学业绩突出、教研成果丰富、示范引领作

用，强群众公认的申请人选拔推荐出来。确定推荐人选报市教育

主管部门。

区、镇（街道）两级教育部门和各单位必须坚持“宁缺毋滥，

好中选优”的原则，严格按照本通知的对应申报条件和程序进行

推荐，并将推荐结果在各管辖范围内公示 7个工作日。

各区教育局和市直单位按照分配名额与候选人数 1:1.5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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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例向市教育局推荐“名校长”、“名教师”、“名班主任”候选人。

未达到相应申报条件的申报者的申报材料，不得推荐上送到

上一级教育行政部门。

（四）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评审认定。市教育局成立审评认

定小组（一般不少于 7人）（由相关专家和行政部门相关负责人

组成）进行审评认定工作。对各区推荐人选的申报材料进行集中

审核以及评审推荐，结合认定名额，形成评审认定推荐意见，根

据审评小组的意见，经市教育行政部门复核、研究后，确定拟认

定人员名单。

市审评认定小组集体研究形成评审认定推荐意见。推荐人选

需经市审评认定小组半数以上同意推荐。推荐人选经市教育行政

部门复核、研究确定拟评审认定人员名单后，在市教育行政部门

官方网站及推荐人所在学校（单位）同时公示（7个工作日）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对审核评审推荐工作的组织和领导。各区教育局

要成立审核评审推荐小组，保证评选质量。

（二）坚持公开、公正和择优的原则。要组织校长和教师认

真学习审核评审推荐工作的有关文件，并结合学校实际情况进行

推荐，要重视广泛性、民主性和真实性。

（三）加强监督和检查。在审核评审推荐认定工作期间，市

教育局设投诉举报电话（83282442），各区教育局也应相应设立

并对外公布当地投诉举报电话，广泛接受社会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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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审核评审推荐过程要做好记录和材料收集以及相关材

料审核审批手续管理工作，做到“谁负责，谁签字；谁签字，谁

负责”。

五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5月 11日前，各区教育局、市直属学校、直属事业

对学校(单位)推荐的人选和材料进行审核评审推荐，根据审核评

审推荐意见，确定推荐人选并报送认定候选人材料至市教育局。

（二）5月下旬，市教育局审核评审认定小组对各区推荐人

选的申报材料进行集中审核以及评审推荐，结合认定名额，形成

评审认定推荐意见，根据审核评审小组的意见，经市教育行政部

门复核、研究后，确定评审认定人员名单。

（三）6月上旬由市教育局研究确定“名师工程”（2017-2020）

拟认定人员名单并进行公示（并同时在拟认定人员所在单位进行

公示）。

六、材料报送

请各区教育局（市直属学校、直属事业单位）于 2017年 5

月 11日前将申报纸质材料加盖公章报送市教育局（市直属学校、

直属事业单位直接报送），逾期责任自负。联系人：温东，单胜

帆;联系电话:83282442，83205005。电子邮箱：fsjyjrsk@163.com。

附件：1.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印发佛山市基础教育系统名师工

程建设意见的通知（佛教人〔2016〕46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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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017-2020年度佛山市”名师工程”推荐名额分配

表

3.佛山市基础教育系统“名师工程”评审表

4.2017-2020年度佛山市“名师工程”申报公示情况

登记表（各单位公示表）

5.2017-2020年度佛山市“名师工程”公示表（市、

区、镇教育局公示表）

6.2017-2020年度佛山市“名师工程”申报材料一览

表

佛山市教育局

2017年 3月 20日


